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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与清偿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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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婚姻家庭法领域里，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跟清偿问题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不仅关乎夫妻双方

的财产利益划分，还直接影响到债权人合法权益保障的效果，是维持家庭经济秩序与社会诚信体系的关键部分，

伴随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脚步，家庭财产的结构日趋复杂，夫妻共同债务的形式跟规模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为

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与清偿规则的完善带来了新的挑战。研究针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以及清偿规则两方面进

行分析，对“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认定标准进一步细化，结合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家庭收入水平和消费习惯

等方面，分析现有夫妻共同债务清偿规则的不足，就清偿规则而言，建议明确共同财产跟个人财产的清偿顺序

安排，以达成各方利益的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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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及清偿一直是婚姻家庭法领

域的热点与难点所在，伴随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家

庭财产的形式愈发多样化，夫妻共同债务的规模日益

扩大，复杂性也不断攀升，由夫妻共同债务造成的纠

纷数量正逐步上升，尤其是在经济发达的江浙沪三地，

此类问题格外明显。2023 年上半年依据杭州中院公布

数据显示，婚姻家庭纠纷中，有关共同债务争议的案

件占比差不多 30%，其中认定为共同债务的案件占比

约为 60%，这些案件还牵扯到巨额财产的分配，还直

接关乎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以及社会经济秩序的平稳。

在司法实际实践里，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及清偿存在

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相

关认定标准模糊，按照《民法典》和相关司法解释，

夫妻当中一方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

债务，归为夫妻共同债务，但“家庭日常生活需要”

的范畴在不同区域、不同家庭背景里有显著不同。在

江浙沪区域，由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高，家庭日常生

活消费标准相对偏高，某些高额消费是否算“家庭日

常生活需要”难以判断，上海某区法院所审理的一起

案件里，夫妻一方在婚姻存续阶段为购买高端奢侈品

所背负的债务，是否构成夫妻共同债务引发了激烈争

辩。法院处理这类案件的时候，时常要综合考量家庭

收入水平、消费的习惯、债务的用途等多种要素，但

缺少统一的鉴定标准，导致司法裁判结果出现不稳定

性，举证责任分配不合理、虚假债务识别面临困难、

清偿规则不完善等问题，同样增大了司法认定夫妻共

同债务的难度
[1]
。

2 夫妻共同债务的类型

2.1 “合意型”夫妻共同债务

所谓“合意型”夫妻共同债务，是夫妻双方以共

同意思表示所形成的债务，这种债务的认定基础是夫

妻二人对债务的共同认可与承担想法，其关键在于存

在“共同合意”，按照《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四条

既定的规定，夫妻两人共同签字且一方事后进行追认

的债务，应归为夫妻共同债务。这种认定手段充分体

现了对夫妻共同意思表达的敬重，说明了双方对债务

一起承担的意愿，“合意型”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相对

明晰，关键之处是对“共同签名”与“事后追认”两

种形式进行判定，共同签名这种情形直观易懂，夫妻

俩一起在债务合同上签字，表明双方对债务共同认可

且有承担意愿。实践的时候同样存在一些复杂情形，

当夫妻其中一方在债务合同上替另一方签名时，是否

能构成“共同签名”，存在不一样的观点，部分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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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代签行为不能简单跟共同签名画等号，需结合代

签当时的具体情境以及另一方是否知情等要素综合判

定，王歌雅和陈璐宣称，事后追认认定标准有必要进

一步细化，为防止因证据不充足或虚假追认引发的错

误认定
[2]
。

学界针对“合意型”夫妻共同债务的研究也较为

透彻，认定“合意型”夫妻共同债务，不应仅把范围

局限于形式上的签名或追认，还需考量夫妻二人在债

务形成时的协商情况与共同决策举动，夫妻双方对债

务的共同意愿可通过多种方式呈现，就如在债务成立

前共同商量、成立后共同使用以及共同偿还等行为，

都被认为是“共同合意”的主要表现样式。在司法实

际操作期间，“合意型”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方面还

存在某些争议，当夫妻中的某一方在债务合同上代签

另一方姓名之际，是否能构成“共同签名”，存在不

一样的观点，部分人主张，代签行为不能直接当作共

同签名，要结合代签时的实际情况以及另一方是否知

晓等因素综合考量。针对“事后追认”的认定，也得

进一步明确相关标准，非举债方在知晓债务详情后主

动去还款或提供担保的举动，可认定为对债务的追认，

但这种追认行为是否存在溯及力，以及是否得有明晰

的时间限制等问题，依旧需要进一步研讨。

认定“合意型”夫妻共同债务，需综合考量夫妻

双方真实意愿、债务形成时的协商情况以及具体行为

的法律效力，在司法实践工作里，应留意对夫妻双方

共同意思表示的审查，避免用形式上的合意去掩盖实

质上的不公平现象，同时还得兼顾债权人跟夫妻双方

的利益，保证司法裁判既公正又合理。

2.2“单方型”夫妻共同债务

“单方型”夫妻共同债务是说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夫妻其中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背负的债务，但该债务用

于家庭日常的生活消费需要，或是与夫妻共同生活、

共同生产经营相联系，故而被认定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依照《民法典》一千零六十四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

姻存续阶段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所需所产生的债务，

可归为夫妻共同承担的债务。实践里对“家庭日常生

活需要”的界定以及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债务判

定，存在不少棘手问题
[3]
。

一方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而负的债务

在司法实际工作里，分辨夫妻一方为家庭日常开

销所需而负的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是处理夫

妻债务矛盾的关键事项之一，依照《民法典》第一千

零六十四条相关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间以个

人名义为家庭日常开销所欠的债务，属于夫妻一块儿

要还的债务，“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认定面临诸多

困境，主要体现出债务金额合理性的相关情形、债务

用途明确性的相关情形以及和家庭经济状况匹配性的

相关情形等方面
[4]
。

认定的重要标准包含债务金额的合理性：家庭日

常生活所需的支出指的是一般情况下必要的家庭日常

开销，主要囊括了日常的吃穿住行、看病就医、子女

教育等基本生活需求，在一起真实的案件里面，法院

判定夫妻一方为子女教育开支所负的债务属于家庭日

常生活所需范畴，由于此项支出符合家庭正常教育支

出的合理区间，就超出合理范围的高额度消费，诸如

购入奢侈品或者开展高风险投资活动，一般不被看作

是家庭日常生活的必需项目
[5-6]

。

认定的核心要素聚焦于债务用途的明确性：债务

要明确是用在家庭日常生活上，并非是个人的奢侈消

费或是其他跟家庭生活不搭边的支出，在某桩实际案

件里，夫妻一方用个人名义借款来进行家庭房屋装修，

该债务被判定为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原因是房屋装修

是家庭日常生活需求的合理开支，若债务用在了个人

赌博、吸毒等非法的行为上，或者用在个人奢侈性质

的消费上，诸如买高档化妆用品、出去游玩等，就不

能判定其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家庭经济状况的契合度也是关键的考量要素：家

庭的经济状况会左右债务金额合理性的判定，就高收

入的家庭而言，一些看着数额大的支出或许在合理范

畴内；而从低收入家庭的角度看，相同的支出也许会

被认定不合理，在某一起相关案件里，法院把夫妻双

方的收入水平和家庭经济状况纳入考量，认定夫妻一

方为家庭购入高端医疗设备所负的债务属于家庭日常

所需范畴，原因是这项支出符合家庭成员的健康要求，

还与家庭所处的经济状况相匹配。

一方所负的超出家庭日常花费需求的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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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四条之规定，夫妻

一方以个人名义担负的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求范畴的

债务，一般而言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要是债权人可

以证明该债务被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

也或是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的，还是应认定属于夫

妻共同债务，此规则的目标是平衡债权人与夫妻双方

的利益分配，但在实际应用里，怎样精准界定“超出

家庭日常所需范围”以及如何分配举证责任，依旧是

司法裁判实践里的难点。

就是否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这一情况的认定标

准未统一，家庭日常的生活需求，一般包含了衣食住

行、医疗保健、子女教育等基本生活需求，而超过这

一范畴的债务，像用于个人投资、高风险金融交易或

个人奢侈消费之类的，一般情形下不应被认定成夫妻

共同债务。在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相关

案件中，法院认定夫妻一方为个人投资背负的高额债

务，不属于家庭日常开支需求，且债权人没有提供证

据证明此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以及共同生产经营，

因而这笔债务未被认定成夫妻共同债务，债权人往往

不容易获取充足证据。在上海市某区法院审理的一起

案件里，债权人宣称，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欠的债

务用于夫妻共同经营的公司，但鉴于没有直接证据，

法院最终没有把这笔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这种

举证责任的分配引发了争议，有些学者认为要进一步

把举证责任分配标准细化，以平衡债权人跟夫妻双方

的权益。

3 夫妻共同债务的清偿顺序

3.1 需先用夫妻共同财产去偿还夫妻共同债务

在聚焦夫妻共同债务的清偿问题上，法律规定与

学术研究皆强调，需优先用夫妻共同财产偿还夫妻共

同债务，这一原则不仅体现出对债权人利益的守护，

也贴合公平与效率的法律价值追求目标，有关夫妻共

同债务清偿的具体顺序跟方式，学界存在多种不同主

张，大体能归纳成以下四种学说：无顺序清偿说、以

共同财产优先清偿说、以个人财产优先清偿说以及特

别区分说。从无清偿顺序的角度看认为，夫妻共同债

务清偿无需区分先后次序，夫妻两人对共同债务承担

连带的清偿责任，债权人可要求夫妻双方中的任一方

偿还全部债务，该观点突出强调债权人的自主选择权，

认为债权人有权凭借自身利益，去决定向哪一方主张

权利，而不被夫妻内部财产的现有状况约束。共同财

产优先之观点主张，夫妻共同债务需首先用夫妻共同

财产予以清偿，此观点的理论支撑为，夫妻共同财产

是夫妻双方共同劳动、经营的结晶，理应拿去偿还共

同债务，在司法实际应用里，该方式可保障债务优先

进行清偿，防止因财产分割让债务清偿能力变差。个

人财产优先这种观点觉得，应优先以夫妻个人财产对

夫妻共同债务进行清偿，该观点突出夫妻双方于债务

形成时的个人责任，认为个人财产应首先拿去偿还个

人需承担的债务部分，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

个体责任原则，但大概忽视了夫妻共同财产在债务形

成方面的作用，致使债权人的利益遭受损害。另类区

分学说提出，夫妻共同债务的清偿应按照债务性质、

用途来区分，对于因夫妻共同生活以及共同生产经营

欠下的债务，应优先凭借共同财产清偿；而针对因个

人行为所欠下的债务，则优先用个人财产去清偿，该

观点试图在维护债权人利益与平衡夫妻双方责任方面

找到平衡点，但在实际落实过程里，债务性质与用途

的认定也许存在较大难题，容易引起争论分歧。

3.2 若共同财产无法偿还夫妻共同债务的清偿顺

序

当夫妻共同财产优先偿还掉夫妻共同债务后，依

然不足以还清全部债务时，如何明确夫妻分割后财产

的清偿顺序，关乎债权人利益维护、夫妻双方责任划

分、个人财力大小以及弱势方保障等多方面因素，依

照《民法典》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夫妻二人要对共同

债务承担连带的清偿义务，这表明当共同财产无法还

清债务时，债权人有权要求夫妻随便一方接着把剩余

债务还上。这种连带责任可不是说夫妻双方得平均分

担剩余债务，在司法实践工作里，法院一般会依据夫

妻双方的责任大小与贡献程度，恰当分配剩余债务的

清偿义务，依照《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七条载明的

规定，离婚时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应当遵循照顾子女、

女方与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这一原则不仅对财产分

割适用，也该延伸至债务的结清处理里面。

法院在处置夫妻共同债务时，应当充分照顾弱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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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利益，防止因债务偿还造成其生活陷入困境，考

虑在婚姻里处于弱势状态的一方，判定由弱势方承担

较少的债务偿还之责，这种做法不光契合法律的公平

要求，还利于维护弱势方的合法权益，若夫妻共同财

产不足以支付夫妻共同债务时，法院应统筹考虑夫妻

双方责任的承担、个人财力的大小以及对弱势一方的

保护等方面，恰当明确清偿次序。法院应当依据夫妻

双方在债务形成时的作用与贡献，恰当分配清偿责任；

考量夫妻双方的经济情形，优先让经济条件相对较好

的一方承担更多清偿之责；充分顾及弱势方的利益，

防止其在债务清偿后陷入生活困境，这种综合思索的

方式不仅与法律规定相符，也能促进司法的公平正义

得以达成。

结论

研究以系统研究夫妻共同债务的类型及其清偿顺

序展开，全面分析了相关法律规范在司法实践里的应

用表现及其面临的挑战，“合意型”夫妻共同债务因

为明确的共同意思表示，相对容易认定，但在实践操

作中仍需留意形式合意掩盖实质不公平这一现象。

“单方型”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要复杂得多，尤其在

“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界定上，应综合分析债务金

额的合理性情况、用途的明确性情形以及家庭经济状

况的匹配性情形。在清偿顺序方面，夫妻共同财产应

优先用于偿还共同债务，充分体现了对债权人利益的

保护；然而，当共同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如何合

理分配剩余债务的清偿责任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

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会综合考虑夫妻双方的责任承

担、个人财力大小以及弱势方的保护等因素，以实现

公平与正义。未来，进一步细化相关认定标准和清偿

规则，将有助于更好地平衡债权人与夫妻双方的利益，

推动婚姻家庭法理论与实践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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